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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民事司法的教判式审断

——以巴县档案为中心

薛逸飞

摘  要｜学界关于清代民事司法的性质问题讨论广泛，主要有调处说和依法审判说两种。通过对清代巴县档案的

考察，发现清代的民事司法始终贯穿教化息讼的原则，一方面在庭审前以息讼为导向，另一方面在堂断

时又以依“法”裁判为导向。因此，这种审断方式或许可以称之为教判式审断，即以教化为导向的依法

审断，体现了清代民事司法的教化和依法审断的双重面向。这种审断的方式是清代君主（家产）官僚制

的产物，反映了清代法律文化的“实体理性”和“多值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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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代民事司法的性质问题，学界多有讨 论［1］。主要有“卡迪”司法和“理性”司法两种 

［1］关于清代民事司法性质的讨论，学界众说纷纭，因此在这里仅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意见。如有滋贺秀三教授为代

表的调处说，滋贺秀三教授认为“清代的‘听讼’是教谕式的调解，而不是性质上与体育竞技的裁判同出一源的诉讼（野

田良之教授所说的AGON式诉讼）”见［日］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载王亚新、梁治平

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黄宗智教授为代表的依法审判说，黄宗智教授

认为“档案所显示的现实是清代县官绝少在庭上进行调解，而多像汪辉祖说的那样，依法断案”见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

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此外还有采折衷主义立场，如王泰升教授认为清代民

事司法必须分成不同的层次加以讨论，以宽松的视角来看，县官是依法断案，以严格的视角来看，县官是调处结案。见王

泰升：《清治时期的行政组织及司法运作》，载《月旦法学杂志》，第64期，2000年出版，第144-156页。梁治平教授或许

也可以说是折中的，他不认可滋贺秀三教授的调处说，也不赞同黄宗智教授的依法审判说，他认为黄教授所谓的“依法审

判”，是采用一些律例中隐含的原则进行审判，这些原则很难说是为国家法所有，且并非清代法典独有，他们是私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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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对于清代的民事司法的裁断程序，也有调处 说和依法判决说两种观点［1］。在阅读了清代巴县

 

的一般原则，是为唐、宋法典所承认，而且也是包括士大夫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公平意识的一部分，同时还是习惯法上的原

则。相应的，梁教授认为，民间的调处并不简单是一种非法律甚至反法律的解决办法，事实上，他们是一些制度，这些制度

建立在大量具有实效的行为规范的基础上面。因此，梁治平教授认为，清代的民事秩序是在习惯法包括宗族法、行会法和国

家法（不仅仅是州县自理审判）等多种法律渊源持续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的。或许梁治平教授的的观点可以这样理解，清

代的民事司法是采用民间法和传统法律的原则及士大夫的公平意识来进行审判。由反映传统法律原则和民间习惯的民间习惯

法主导着清代民事司法的进程。这里所说的“民间习惯法”是指广义的习惯法，因为清代的律例关于民间经济活动的规定过

于简陋，所以县官只能采用反映律例原则和民间习惯的，被国家法所认可的“民事法律秩序”来进行审断。见梁治平：《清

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196页；还有法律多元主义说，认为情理和律例是相通的，

不是互斥的。林端教授认为“州县官依照他们共同相通的精神来判决（甚或调解），就是所谓的依律例审判了”见林端：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卡迪审判”或“第三领域”？——韦伯与黄宗智的比较》，载《中西法律传统》2008年第6期，第

425-453页；相对而言，本文比较赞同梁治平教授的“清代民事秩序是在多种法律渊源的持续相互作用中实现的”的看法，以

及林端教授的法律多元主义理论。林端教授认为中国法律文化具有多值逻辑，成文法的律例和未成文法的情理是既此且彼的

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县令综合运用律例原则（成文法）和“情理”（未成文法）所共同体现的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审断，就

是依律例审判了。

［1］“卡迪”司法是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非专业化的行政官与法官，具有明显的“实

质的——不理性的”特质，重视具体案例的实质的公道与正义，忽略实定法的形式理性与拘束性，容易流于“卡迪审判”

式的自由裁量。韦伯认为“实质的——不理性的”中国传统司法审判与“形式的——理性的”西方现代司法审判形成鲜明

对比，凸显了西方现代法律制度的特殊性。见［德］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11年版，第226页。受此卡迪司法观点的影响，众多学者在考察清代的民事司法时，都认为是以调解为主，如上述

的滋贺秀三教授、以及张晋藩教授，张教授认为“由州县官主持和参与的调处息讼广泛适用于清代州县审判”，不过与滋

贺秀三教授认为调处是依照情理不同，张晋藩教授认为“州县官调处的基本依据是国法，调处与执法的关系是一致的”见

张晋藩：《清朝法律史》，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27页。以及张晋藩：《清朝民法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版，第292页。（不过张教授早先的观点似乎与近些年的观点有些差异，此处引述了张教授早年的观点，最近他采用了判

决而不是调处一词来表述清朝的民事司法，或许是我们的理解存在偏差，“民事判决多援法进行，因礼俗判案的案例，极

为少见”见张晋藩：《论中国古代民法——以清代民法为视角》，载《清史研究》2020年第5期。）、郑秦教授（郑秦：

《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对于韦伯的“卡迪”式司法的观点，黄宗智教授根据对清代

巴县、宝坻县、淡水新竹档案的研究，认为清代的民事司法并非是韦伯所提出的两种司法类型之一，既非形式主义和理性

化的，也不是专横武断、反复无常和非理性的。他认为，清代的民事司法可以用韦伯的一个尝试性命题“实体理性”来理

解，清代的民事司法既有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两方面特征。黄宗智教授发展了韦伯的实体理性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实用道德主义””世袭君主官僚制”的观点，以此来解释清代州县官在民事司法中的调解和审断的矛盾的结合。见黄宗

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6页。对于黄宗智教授在韦伯理论

基础上推演的“实体理性”的观点，林端教授分析的最为精辟，他认为黄宗智对韦伯的理论存在一些误解，简单的把形式

主义等同于理性主义，而实体法等同于非理性，把韦伯的两组概念的对比，混合成一组，把两种排列组合出来的四种法律

制度的归类，简化成两种法律制度的归类。此外，对于“实质——理性的”法律，韦伯是有特指的，指涉的是拿破仑法典

或俄国社会主义法典，一方面已经具有高度理性的特征，但在另一方面，启蒙主义自然法的或社会主义思想还是深深笼罩

在这种法典之上。因此，黄宗智教授对韦伯学说的推演已经远离了韦伯的原意，不过黄教授对韦伯的误解却带来了对清代

法律与政治的正解。在此基础之上，林端教授认为这种黄氏推论的实体理性的司法，正是清代法律文化多值逻辑的体现

（中国法律文化解决法律纷争与冲突的多元机制，情、理、法等法源是多元的，官方审判与民间调解等法律程序也是多

元的，他们彼此间既矛盾，又并存）见林端：《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本文试图通过黄宗智教授在韦伯基础上重新架构的“实体理性””世袭君主官僚制”以及林端教授的“多值逻

辑”“法律多元主义”理论，分析研究清代的基层民事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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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档案（乾隆卷）后，发现清代巴县的民事司法

具有多样性的、灵活性的特点，既非卡迪司法，也

非严格的依法审断，或许可以用以教化为导向的教

判式审断一词来概括清代民事司法的特点［1］。此外，

为什么清代的民事司法会兼具调解和依法审断？这

种巴县民事司法的教判式审断的方式，反映出了怎

样的清代法律文化？是否能够进一步揭示清代民事

司法和清代法律文化的特点［2］？本文试图在韦伯

教授、卢曼教授和黄宗智教授和林端教授理论基础

上来分析清代巴县的民事司法。由于材料有限和理

论功底的短缺，或许多有舛误，请各位老师和同学

批评指正。

一、清代巴县民事司法的图景——
以堂审为中心

在中国古代社会，受儒家官方意识形态中的

民本思想指导，朝廷一般要求州县长吏仁民、爱

民。因为在以道德规训作为政治统治秩序的古

代社会［3］，州县的行政和决狱是朝廷意志的体

现，“俾州县以决刑，见朝廷之治理”［4］，所

以以德治作为统治基础的古代王朝，要求州县长

吏贯彻其意志，施行仁政。“州县之职，民政是 

亲”［5］“张官置吏，所以为民”［6］，这类的话

语在古代皇帝的诏令中并不少见。这些仁民思想

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关注民间的案狱，“地方之

要，首在狱讼”［7］。因此在古代社会，作为士大

夫阶层一员的州县长官对于狱讼、民间的细故有

一定的程度的关注，毕竟这些“小事”关乎他们

的政绩考核，州县长吏们也不敢怠慢。在清代，

随着人口增多、农业经济的发展，或许相较于前

代有更多的民间纠纷（至少在留存至今的档案、

笔记中可以看到相较于前代更多的狱讼资料）。

或许可以借助档案所展示的州县长吏处理民间细

故案件的图景，来分析清代（巴县）民事司法的

一些特征，及其所隐含的内容。下面，主要以清

代四川巴县档案（乾隆卷）所记载的有县令判词、

且结案的民事案件为主（共 28 宗），展示清代民

事司法的图景。

［1］教判式审断是我们在阅读巴县司法档案时的印象的总结概括，既清代的基层民事司法，始终是以儒家法律文化的

教化、仁义、和解息讼为导向的，在案件上升至庭审之前，县官一般会采取民间调处的方式进行处理，而一旦案件上升至法

庭，县官庭审时一般会依法（民事案件一般是援用律例的原则）进行裁判，不过在这一依法裁判的过程中，也始终存在着教

化、均平、和息因素的影响。因此，可以用教判式审断一词来概括清代民事司法的特征。此外，这一司法的特征与清代政治

文化的“实体理性””世袭君主官僚制”有关，在下文会具体进行分析阐述。

［2］关于利用州县档案进行清代民事司法的研究，学界成果颇丰，提出了众多值得借鉴的理论和成果。近些年代表性

的著作如吴佩林教授对南部档案的研究，见吴佩林：《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中华书局2013年版；李艳君

教授对冕宁县档案的研究，见李艳君：《从冕宁县档案看清代民事诉讼制度》，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胡谦教授对孔

府档案、巴县档案、黄岩档案的研究，见胡谦：《清代乡土社会民事纠纷民间调处机制研究：以诉讼档案、契约文书为中

心的考察》，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阿风教授对徽州文书的研究，见阿风：《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上海古

籍出版社2016年版等等；这些利用档案对清代民事司法进行研究的著作众多，可以参考这些前辈的研究思路，理论方法作

进一步探究。

［3］黄仁宇认为对于中国的官僚管理而言，意识形态向来很重要，通过意识形态工具来弥补管理技术上的不足。黄仁宇

将中国的政治哲学总结为四个特点，首先是对所有人进行伦理诉求，降低自我，减少个人和地区利益支持全国普遍利益，其

次是将社会习俗当作自然法来遵行，第三是以概要的手法处理大问题，第四是中国治国之道的半宗教性质，牵涉到仪式、神

话、国家崇拜等一连串的教训和惯例，全保留在帝制中国的传统中，称为政府不可或缺的工具，中国有学问的人必须容忍大

众信仰的虚假。黄仁宇的总结的特点在本文的研究中也可以得到发现。［美］黄仁宇著，张逸安译：《黄河青山：黄仁宇回

忆录》，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315-318页。

［4］［宋］宋绶：《宋大诏令集》卷第一百九十八·禁约上，《禁越诉诏》，乾德二年正月乙巳。

［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牙职》18-19，p4567。

［6］［宋］宋绶：《宋大诏令集》卷第一百九十八·禁约上，《禁令簿尉无事下乡诏》，乾德二年正月乙巳。

［7］［清］陈文述：《颐道堂集》卷六，《答人问作令第二书》，嘉庆十二年刻道光增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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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禁止诬告、妄讼、捏造虚假事实轻启

衅端的倾向

根据对巴县档案的阅读，发现州县长吏对于诬

告、妄讼的事件往往严惩，且深恶痛绝。一方面，

或许这是受作为朝廷“父母官”的道德标准和传统

的儒家“无讼”思想的指引，即在社会正统观念看

来，只有小人、刁民才会涉诉，贤人、君子是耻讼

的。在大多数由（代表社会道德模范的）士大夫充

任的州县长吏们看来，百姓应该安分守己，屈身守

份，因此在道德立场上，对于那些违反这一道德标

准的刁民要严惩，且教化民众也是作为道德模范的

州县长吏的“道德义务”。另一方面，对作为地方

政府行政官僚的州县长吏来说，狱讼的好坏、多少、

关乎到他们的地方治理政绩，以及自身的仕途，因

此作为地方政府官僚一员的他们自然也不希望民众

虚讼成风，以至于影响到自身的考绩。由道德责任

和（中国）官僚政绩考核的角度出发，州县长吏表

达出了他们的禁止诬告、滥讼、妄讼、捏造虚假事

实诉讼的倾向。这种官方的倾向可以在一道巴县档

案（乾隆卷）所载的重庆府的公文中看出。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重庆府札［1］

为严禁无故喊冤，以安良善事：

照得民间冤抑，原许控官申诉。是以各衙门设

立代书，据情直陈，按期投递，果有不平，地方各官，

断无不为申理，岂容事出无端，凭空扰累。乃渝郡

地方，往往有等无赖刁民，串通胥吏，朋比为奸，

动辄假捏事故，赴署喊冤，各衙门见此，迫不及待

之状，势必事关重大，即行出单差唤。试思命盗重

情，尚需具呈控告，何以事无影响。反至呼吁无门，

揆阙由来，若等本无受屈之情，岂有准理之案，不

过借名喊冤，实希索诈，迨至对峙公庭，非眦睚微

嫌，即无聊图赖。泾渭攸分之际，而守分良民，已

受无穷之荼毒。此等恶习，若不严行禁革，奚使良

善安业。除分移严拿外，合就札行。为此仰县官吏，

即便出示晓谕，并移行县丞等衙门，一体遵照。嗣

后毋许混行喊冤，出单拘唤，致滋扰累。仍将出示

禁革原由，具文报查，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从这一重庆府公文中可以看出：（1）州县长

吏对百姓控诉官府持开放态度，百姓若真有冤抑，

投牒官府控告，地方官吏原则上应尽力审理（且

衙门之中设立代书，方便不识字的百姓控告）。 

（2）渝地（今重庆）多有百姓捏造事实虚假诉讼，

州县官吏因职责受理诉讼，造成对衙门公务的妨碍。

（3）百姓本无冤情，不过是借喊冤之名威胁被告，

行索诈之实。（此处或许也能够体现清代民事诉讼

较多，民众有意识的通过诉讼维护权利）虽然官府

能够查理清楚，但守分良民也因此涉诉遭受荼毒。

（涉诉一般要到县衙，官府受理后往往会出单差唤，

且开堂日期时间不一，因此一旦涉诉会耗费不少的

精力和财力物力，同时在传统观念看来，良民是不

应该涉诉的。）（4）重庆府要求严厉杜绝假装喊冤，

虚假诉讼的恶习，务必使良善安业，维护社会秩序，

并令下级政府将此公文晓谕各个部门。（5）重庆

府要求地方各个衙门在受理案件时要查明是否是虚

假喊冤，不要轻易的出单拘唤，打扰百姓。对于案

情重大的狱讼，地方政府要具文报重庆府审查。总

的来说，重庆府给巴县的这道公文表达了一个核心

意思是，禁止刁民捏词妄诉，地方官吏也不要因此

即出单拘唤，扰乱民间“和谐”和妨碍官府“秩序”。

这种官方的禁诬告、妄讼的倾向，还可以从过

一些县令的批语及堂断来进一步考察。

［1］四川省档案馆：《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中国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页。

序号 案件事实（大概） 县令堂批 出处

1

张仕庆父张国贤将田业卖给杨坤章，因杨坤章
没有给付完整的钱款，张国贤因此留得坟山土
木一段。后张氏父子搬去利川，再回来之时发
现其祖坟被毁，因此控诉

县正堂批：准拘讯。如虚坐诬，代书并究
4 4 4 4 4 4 4 4

乾隆四十五年四月初三日张仕庆告状 ，
《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以下简
称乾隆卷）户房·田土买卖，第 17 页

2

针对赵永贵诬告一案，县令令该地约邻协同彭
君杨确查实复，根据红契，划清界限，认定是
赵永贵欺幼，诬告妄控滋事。将赵永贵掌嘴
三十、罚钱二十千

县正堂判词：讯得赵永贵具控吴方照等纠痞凶
占一案……乃敢妄控滋事，殊属刁健。着将赵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永贵张嘴三十，罚钱二十千。
4 4 4 4 4 4 4 4 4 4 4

彭君扬捏情袒复，
责掌嘴十下，罚钱四千……仍出具永不滋事甘
结备案可也，此判

乾隆五十三年赵永贵欺幼越占柴山案，
《乾隆卷》户房·田土买卖，第 20 页

3

周茂书将田地当给王文玉，后周茂书想将田业
出售，只肯还给王文玉 90 千当钱，诈骗其四十
余千。王文玉不收，周茂书以违议抗拗事，捏
称王文玉不遵公议摊当在案

县正堂批：控买田业，报词不准，即捏伤妄报。
此种刁风，断不可长。
4 4 4 4 4 4 4 4

候刑仵禀到有无伤痕，
当查集讯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十三日 忠里九甲王文
玉诉状，《乾隆卷》刑房·欺诈，第 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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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件事实（大概） 县令堂批 出处

4
在此案中，陈在朝控诉甄化鲲开路践踏其祖坟，
于是告状

县正堂批：明系藉坟妄争，姑准唤讯
4 4 4 4 4 4 4 4 4 4

乾隆三十六年陈在朝控甄化鲲开路践冢
案，《乾隆卷》工房·地产·坟茔，第
292 页

5

杨梅控周凤章因其弟卖田与己，所以心怀愤恨，
挖掘其田古堰。县令令约邻确查，几次都查明
此是古堰，但周凤章却拒绝承认。县令审查后
才得知实情，此堰是水沟，周凤章没有破坏。
于是县令堂断将杨梅、乡约等张嘴压侯

县正堂判词：讯得杨梅（）（）质之中证喻凤
祥等称系水沟，并无古堰，始行具控。将杨梅

4 4 4 4 4 4 4 4 4 4 4

责掌嘴十五下。喻凤祥、王思政、陈伯山各责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嘴十下。生员熊启疆责掌手五下。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仍将杨梅、
喻凤祥、王思政、陈伯山、熊启疆押侯。仍令
息事人等照谕具息，取具遵依甘结和息立案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杨梅控周凤章挖掘古
堰案，《乾隆卷》工房·地产·堰塘，
第 305 页。

6

余毛氏控告余志远，祖传的街铺兄弟几人共同
收租，然余志远却一人收租，并且不去祖坟扫
墓。经过县令审问，发现，是余禄吉已经将房
屋于乾隆四十五年卖与余志远、余禄宜、禄远
等管业

县正堂判词：审得余禄吉具控余志远一案。……
今无聊支伊母出头具控，实属可恶，责二十板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以儆。所供立案
4 4 4 4 4 4

乾隆四十七年余氏家族财产纠纷案，《乾
隆卷》工房·地产·财产分析，第 301 页

父母官的教化要求。

通过这些县令的批语和堂断，可以看出贯穿清

代（巴县）的民事司法全过程的教谕和息倾向，不

论是从庭前县令的批语举措以及在庭上（审断）时

县令的批语来看，清代（巴县）的县令在处理民间

细故时一以贯之的教化、和息导向。案件到了庭审

阶段，虽然县令原则上是“依法判决”的，但也受

教谕和息导向的驱使，因此可以将清代的巴县民事

司法称为教判式审断（寓教于判的审断方式），这

与清代世袭君主官僚制的政治体制有关。下面从庭

前和庭上两个角度具体分析清代的司法图景。

（二）庭前阶段，以调解和查明事实为导向

在民事案件上升至堂审之前，县令原则上更倾

向于乡民调解，或将案件交由下属查实禀明，再决

定是否堂审判。

在清代（巴县）的民事司法中，可以发现另一

个特征是在案件上升到庭审之前，县令原则上要求

民间调解，甚至民间调解已经明了再进行控告的，

会给与严厉的处罚，相应的，在百姓的行动中一般

也是先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再进行控告。此外，对

于一些县令许诺受理的案件，一般会先让乡约，乡

保，邻坊、或属吏查明事实禀告（同时有很多案件

在乡约查理时和解），在审断中也会参考查明的事

实或建议来进行判决。

续表

从上述几个案件的司法程序和县令的判词中可

以看出，不仅的官方的规章表达上，在司法的实际运

作中，州县长官们也是严禁妄讼、滥讼的。一方面，

州县的长官严惩妄讼之人，如在上述案例 2 赵永贵欺

幼越占柴山案中，认为赵永贵“欺幼越占，乃敢妄

控滋事，殊属刁健”，并“着将赵永贵张嘴三十，罚

钱二十千”，对于其证人彭君扬的“捏情袒复”，也

“责掌嘴十下，罚钱四千”。在杨梅控周凤章挖掘古

堰案中，同样将捏告人杨梅和作假证的乡约乡保等掌

嘴。对于具有特殊身份之人的妄诉，捏诉，处罚更加

严厉，如在余氏家族财产纠纷案中，对于家族内部的

捏讼“今无聊支伊母出头具控，实属可恶，责二十板

以儆”。县令通过这些刑罚的方式来惩处妄讼之人。

另一方面，县令对于事实未经查明，但有妄讼嫌疑的

案件，（乾隆三十六年陈在朝控甄化鲲开路践冢案）

“明系藉坟妄争”，也并不直接不予受理或处罚，而

是“故准唤讯”，或者是提前声明，（乾隆四十五年

张仕庆告状）受理案件后堂批“如虚坐诬，代书并究”。

此外，县令通过这些堂判，达到教谕民众的目的，或

通过实施严惩的措施，或在判词中进行规训“控买田

业，报词不准，即捏伤妄报。此种刁风，断不可长”

（乾隆四十九年王文玉诉状），以此震慑、规训百姓

不要去妄讼、虚假诉讼、滥诉。通过这些措施达到维

护社会稳定、提升为官政绩的目的，并满足作为州县

序号 案件事实 县令堂批 出处

7
县令查断赵世祥砍伐马文学田中树木。经霍行
吉调处已明，但赵世祥仍不遵守，反而殴伤马
文学，因此县令严惩赵世祥

县正堂判词：查马文学具控赵世祥等砍树凶伤
一案……迨霍行吉调处以明不即依允……现虽

4 4 4 4 4 4 4 4 4 4 4

伤已平复，实属滋事，应请将赵世祥重责十五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板，以为凶顽者诫。……
4 4 4 4 4 4 4

取具限甘各结存案

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九日马文学诉赵
世祥砍树伤人案，《乾隆卷》，户房·田
土买卖，第 13 页

8
县令面对寺田纠纷，首先令该管约保协同寺邻，
查明真象，并妥议结论，再另行察夺。后在乡
保查明妥议之后，令“着公同赴案，当堂面谕”

（一）乡耆老吴良甫、郑如玉十月一日禀状
县正堂批：仰该管约保协同寺邻，查明妥议，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另禀查夺。
4 4 4 4

（二）十一月九日乡保郑如玉等复状
县正堂批：着公同赴案，当面堂谕

乾隆二十九年十月直里 十甲回龙寺田产
纠纷案，《乾隆卷》刑房·租佃纠纷，
第 1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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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件事实 县令堂批 出处

9
在此抚养案中，县令首先依据法律原则，谕令
王扶摇、王凌云备银交王遇亨带回养亲。但王
凌云不予理会，因此县令堂批，准即拘究

县正堂批：恩亲不养，罪逆已多，又因钱财多
寡，手足互争，不遵众剖，情更可恶。

4 4 4 4 4 4 4 4

准即拘究，
词存

乾隆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里四甲
江燕恺、陈天一复状，《乾隆卷》刑房·家
族·赡养承嗣，第 181 页

10

县令首先将案件委派典吏查清情实并处理。典
吏根据根据其断案经验结合情理，酌断李文正
缴三千文与陈明德具领结案。但李正文之母，
并不缴纳。因此，典吏请县令亲讯

县正堂批：仰捕衙查讯报
4 4 4 4 4 4

典吏李文彬申册：据此，该卑职查得所呈约
据……卑职酌断李正文缴钱三千文与陈明德具
领结案。乃正文之母，李陈氏违抗不遵……
理合将奉发批词、服约具文申缴宪台俯赐亲
讯……
县正堂批：仰候亲讯结。缴。原呈存

乾隆五十七年闰七月初七日典吏李文彬
申册，《乾隆卷》刑房·家族·赡养 / 承
嗣，第 183 页

11
郑品安将渝城铺房两间出租给刘文贵，刘文贵
欠钱潜逃。后铺子被刘盖郡，刘化霹搬居，拒
不给租金。郑品安上控，县令命坊邻查出复

县正堂批：仰坊邻查处复
4 4 4 4 4 4

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十二日渝城郑品安告
状，《乾隆卷》，工房·商行·铺房，
第 251 页

12

此案刘陈氏丈夫早故，只有独子刘玉华，以及
白岩镇坐房、槽房。刘陈氏子刘玉华与国明合
伙开槽房，先后遭国明欺骗，将家产或当或卖。
刘陈氏因此状告国明欺诈

县正堂批：约邻确查，据实禀复
4 4 4 4 4 4 4 4

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直里一甲刘陈
氏告状，《乾隆卷》，工房·商行·铺房，
第 253 页

13
杨启元先前将房屋当给严光大，后向严光大赎
回，光大不许，于是上控。县令两次批复勿令
涉诉

县令堂批：邀中理楚，勿涉诉讼
4 4 4 4 4 4 4 4

县令堂批：仰原中理楚禀复，毋令涉诉
4 4 4 4 4 4 4 4 4 4 4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初七杨启元禀状，《乾
隆卷》，工房·商行·铺房，第 255 页

14

陕西人氏索金满佃李万正铺面一间开汤丸铺，
每年认佃租钱三十四千，无论钱价起跌，都是
按此给付。但近年钱价低贱，李正万违反约据，
要求给付银两作为佃钱，并殴伤索满金，索满
金凭原中郗月林、陈顺理说，李正万全不由剖，
因此具告

（一）二月二十三日渝城索金满告状
县正堂批：仰原中清理具复

4 4 4 4 4 4 4

（二）三月初七日巴县传牌
为违约勒索等事
    ……据此，合行饬委。为此牌仰原中等即将
索金满应出佃钱按理佃铺时价钱清理，具实禀
复本县，以凭核夺。该原中等，勿得徇私袒护，
捏禀滋讼干咎。速速。须牌

乾隆五十七年索金满告李正万勒索押佃
银案，《乾隆卷》，工房·商行·铺房，
第 256 页

15
王仲一听讼棍王连山主唆将唐应坤祖坟护蓄风
水大黄连古树砍倒，唐应坤因此具控

县正堂批：如系久管坟树，凭众清理可也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乾隆三十五年王仲一等砍伐风水数案，
（一）八月二十七日节里七甲民唐应坤
告状，《乾隆卷》工房·地产·坟茔，
第 291 页

16
刘天贵告谢天寿，及其佃农在其祖坟初耕种、
栓牛养猪，拱崩坟土，并掘种小菜栽烟。刘约
林讲理，谢天寿等不听，于是刘前来告状

县正堂批：谢天寿佃户汪朝宗等有无侵占刘天
贵祖冢，仰约邻查理具复

4 4 4 4 4 4 4

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日刘天贵告状，《乾
隆卷》工房·地产·坟茔，第 294 页

17
何锡然卖田与牟位之，同时将牟书绅东界内熟
田三丘包卖。因此牟书绅告状。县令让周思敬
等查界禀复

二十八年（）月（）（）日周思敬复状：蒙仰
4 4

蚁等查界禀复
4 4 4 4 4 4

乾隆二十四七——二十八年孝里七甲牟
书绅具告何锡然包卖田产案，《乾隆卷》
户房·田土买卖，第 13 页

18
欧国钦在开设铁厂，刘大奇包高炉一架，约定
出铁归场首自卖。刘大奇却一物二卖，致使欧
国钦钱铁两空。欧国钦在调解无用后上告官。

乾隆（）（）年直里九甲欧国钦告状
县正堂批：买价已收，不合另售，准唤讯究

乾隆（）（）年直里九甲欧国钦告状，《乾
隆卷》工房·工矿·工厂，第 273 页

19

严维纲子严正朝与严荣升子严维绍因烟袋产生
纠纷，严正朝跑入严维绍厨房，不慎跌仆身死。
族人妥议严荣升出钱五十千文和息，令十月前
交付。严维纲诉说严荣升拒不交复，因而状告。
严荣升申辩，自己已凭约邻见证交付给严维林
执掌，维林逃跑，此事已经与己无关

（一）十一月十四日严维纲禀状
县正堂批：尔子严正朝自跌毙命，族邻议严荣
升出钱埋葬，以怜恤尔子死苦情，尚属情理。
但五十千之数，未免过多，严荣升息后不交，
属实不合。着族邻禀公妥议处复
（二）十二月十六日严荣升诉状
县正堂批：候复到夺

乾隆四十一年廉里二甲严维纲、严荣升诉
讼案，《乾隆卷》刑房·欺诈，第 125 页

续表

从以上几个案件的批语和判词中，可以看出：

（1）在案件没有堂断之前，县令原则上是倾

向于调处结案的，且严厉惩罚不遵守乡邻调处，

蓄意滋事之人。如在案例 13 杨启元禀状中，杨启

元先前将房屋当给严光大，后向严光大赎回，严

光大不许，于是杨启元状告严光大，县令批“邀

中理楚，勿涉诉讼”，后杨启元同杨兴武等去理

剖，光大父子仍不同意，再次向县令禀状，县令

依旧批复“仰原中理楚禀复，毋令涉诉”。同样的，

在案 15 王仲一等砍伐风水案中，面对被砍伐树木

的唐应坤，县令批复“凭众清理可也”，要求尽

量调解而不是诉讼。此外，对于民间的细故纠纷

调处已明，当事人不接受调处，仍然具状上控的

行为，县令是非常厌恶的，认为其是蓄意滋事给

与重罚。例如案例 7 马文学诉赵世祥砍树伤人案，

此案赵世祥砍伐马文学田中树木，后霍行吉调处

已明，但赵世祥仍不遵守，反而殴伤马文学。县

令认为这种行为“实属滋事”，并“将赵世祥重

责十五板，以为凶顽者诫”。在案例 9 中对王扶摇、

王凌云等背亲不顾，不遵重剖的行为也是认为“情

更可恶。准即拘究”。从这些判词中可以看出在

案件没有进入堂审程序时州县长官一般都要求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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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乡间调解，这或许是由作为百姓“父母官”和“道

德模范”的州县长吏的息讼倾向所主导的。州县

长吏代天子牧民，（世袭君主制）传统的治理原

则和道德标准要求他们尽量息讼。

（2）在县令受理案件后，由于对案件事实不

清，往往会让乡约、乡保、中人、坊邻、属吏等

去查明事实或进行初步的调理（理清事实双方事

实纠葛）后禀告，然后再开堂审理，不过也有相

当一部分案件在约邻的查理后以调解结案，并没

有进入堂断阶段。如在案 8 回龙寺田产纠纷中批

复“仰该管约保协同寺邻，查明妥议，另禀查夺”，

在乡保郑如玉查理清楚后，再批“着公同赴案，

当面堂谕”。在李文正与陈明德的欠款纠纷中，

也是先“仰捕衙查讯报”，后“仰候亲讯结”。

在案 11、12、14、16、17、19 中，案件受理后都

是先让中人、坊邻、乡约、乡邻、族邻“查理具

复””确查禀复””理楚禀复””禀公妥议处复”。

可以看出，在案件没有堂审之前，县令原则上是

倾向于百姓自己调解的，而且在县令受理案件后，

令属吏或乡邻查清事实禀赋的过程中，（由于受

到各层压力）大多数案件中百姓也会因而和解，

少数案件上升至堂审审断。

（3）民间细故纠纷产生后，当事人一般都会

优先选择和解，只有和解调处失败或不满意，才

会去进行诉讼。如案 18、刘达奇一物二卖，欧国

钦钱物两失，此时欧国钦第一选择还是找中人调

处，在中人不予理会的时候，欧国钦才向县令告状，

祈求公道。县令的批复也确实维护了欧国钦的权

利，保护了欧国钦的财产权。

由此或许可以猜测在清代巴县的民事司法

中，对于民间细故案件，县令一般都倾向于先在

庭下进行调解。对于那些乡间调解无法解决的案

件（档案中所呈现出的案件，一般都是乡间调解

失败的，因为受到正统思想的影响，民间的纠纷

乡民坊邻一般都会先行调解，应该很少出现一有

纠纷不经调解直接上控的情况。因此目前所能见

到的有县令批语的被记载下来的案件，应该都是

调解无效百姓具状上告的案件），县令在开庭审

理前，往往会让乡约、中人、属吏等去查理实情，

而在这一过程中，很多百姓受到官府的压力也会

选择调处结案。若是经过乡约、中人、属吏查理

后仍具状上控的案件，县令一般会选择开庭堂审。

在堂审中，县令的身份发生了变化，由作为代天

子牧民的“父母官”转变为官僚政府一员的“法

官”。因此在堂审中县令往往不是像作为道德模

范的“父母官”一样尽力调处息讼，而是依照大

清律例（民事部分按照律例或清律的原则）来进

行审断，不过在中国古代君主官僚制的体制下，

县令的“父母官”身份的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即

使是在堂审时，县令依法审断也是仅有官僚制“法

官“的倾向，而不是完全的依法审断。在堂审的

过程中，县令也是受正统思想的影响，贯彻教化、

息讼的导向，会在判决中参考一些情理的因素，

以清律的原则为基础，以教谕息讼为目的作出

判决。

清代的民事诉讼图景或许可以这样描绘：

（三）堂审阶段，以依法审断为原则，以教

化为导向

民事案件进入堂审程序后，县官依据律例并参

考情理进行“依法审断”的倾向，并在审断中贯彻

教化和息的导向。

关于清代民事司法是否依法审判的问题，学

界讨论众多，已在前述注释 1 和 2 进行了简介。

或许是看待材料的角度不同造成了对清代民事司

法性质的分歧［1］。对于清代民事司法审判的性

质，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这一视角下，“依

法审断”不能狭窄的看成是严格依靠实定法来进

行判决（其中也存在大量直接援引实定法作出判

［1］［日］寺田浩明：《清代民事审判：性质及意

义——日美两国学者之间的争论》，王亚新译，载《北大

法律评论》第1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03-

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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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民事案件）［1］。本文认为清代的民事司法，

在堂审阶段，州县长官是依照清律的原则，并辅

之以情理、实情进行审断。根据林端教授的多值

逻辑理论，情理和律例并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

互斥的法律规范，相反他们是融通为一，既分且

合的法律规范，因此州县官在民事诉讼中将情理

和律例融通为一，综合的追求中国式的衡平法正

义感，依照它们共同相通的精神来判决就是依法

审断了［2］。另一方面，除了观察的角度之外，从

实在法的运用上来说，清代巴县大多数民事审判

也是依照法律审断的（清律以行政法和刑法的内

容为主，因此州县官处理民间细故，只能援用清律、

大清会典、户部则例中的法律原则），而且根据

徐忠明教授所研究，这种州县法官的依法判决还

有制度保障，在司法行政制度上两造的“上诉”

与“月报”备案制度具有某种形式上的司法管理

和司法监督作用，这意味着地方官吏不得任意妄

为，置法律于不顾，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法律在审

断中不是无关紧要的［3］。不过虽然是“依法审断”，

其目的还是一以贯之的教化和息讼，维护地方和

谐，这是由中国长期的世袭君主制占主导地位所

造成的（下文会详细分析）。

［1］即使是在将依法审判理解为狭窄的依靠实定法去判决，清代的民事司法案件中也有大量的案例现实，州县官明确援

引律例来裁判，如林端教授对台湾淡新档案的研究发现，在淡新档案所有222宗民事案件中，有35宗是直接援引律例作出判决

的，提到律或例的次数有53次。同样在本文所研究的巴县档案中所载的民事案件中，也存在直接援引例作为判决依据的。参

见林端：《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7页。

［2］林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卡迪审判”或“第三领域”？——韦伯与黄宗智的比较》，载《中西法律传统》

2008年第6期，第425-453页。

［3］徐忠明：《明清刑事诉讼“依法判决”之辨正》，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

［4］清代的法律对坟禁有具体的规定，所谓坟禁即是在坟地周围的“禁区”之内，不许进葬、不许耕种、不许他人挖土。

根据《大情律例·礼律·服舍器物违式·禁止服舍有新例》的规定“庶人茔地九步，穿心一十八步，止用圹志”，并且《大清

律例·刑律·贼盗下》规定“平治他人坟墓为田园者虽未见棺椁杖一百仍令改正”。由此可知，此处县令是依照清律的相关规

定进行处断。参见［清］沈之奇撰，怀效锋/李俊点校：《大清律集注（上）》，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11页。另参见魏顺

光：《清代土地权利中的“坟禁”习俗探析—基于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序号 案件事实 县令堂断 出处

19
闵理第与陈天喜在彭祥安店住宿，其间卖线与
假名杜义和的人，后来发现此人给付的银两是
假的，因此状告官府

县正堂判词：闵长顺控：伊子闵理第卖线生理，
被杜义和拐去线八两。及唤到杜义和，质之闵
理第，并非买线之人，是不知姓名人假名行拐。
彭祥安虽属店主，（）闵理第、陈天喜与拐骗
何人同房歇宿，各自交易，未便着店主赔还。
彭祥安着取保，俟拿到正贼，讯明游无伙骗情
事，追还给判，此判

乾隆三十九年巴县审理假银案，《乾隆卷》
刑房·欺诈，第 124 页

20

该案，该案晏国琮因田土租佃纠纷控告李应开、
余大棋、周富章。晏国琮先是把田当给此三人，
后又欲卖田，但此三人无力承买，因此晏国琮
控告

县正堂判词：审看得晏国琮、李应开互控一案，
查晏国琮之业三股，余大棋认买一股，已经立
契税拨。李应开无力承买，情愿当耕，着将逐

4 4 4

释归家安静可也
4 4 4 4 4 4 4

乾隆五十年十一月十三日晏国琮供词，
《乾隆卷》刑房·租佃纠纷，第 166 页

21
根据档案可知，此案陈飞翔欠王正瀛租，并诬
告王正瀛伤人。县令根据情实查明并非凶伤，
仅为欠谷石纠纷。后王正瀛结状

王正瀛王正增结状：
蒙恩讯明，实系欠蚁谷石属实，并无灭伦凶伤
事，具结不得滋事

4 4 4 4 4 4

乾隆五十五年四月初一日陈飞翔欠租案，
《乾隆卷》刑房·租佃纠纷，第 168 页

22

该案王左氏丈夫王治炳是独子，准备抱堂兄王
治安子王长寿承嗣，但被胞兄王文金阻继，并
将自己儿子王治伦抱给孀妇为兄弟，并霸占房
屋。孀妇王左氏控案，县令审断，让王左氏择
贤择爱承嗣，王左氏于是抱服内王治煊子王福
寿立继。但又遭王文金阻继。又复控诉

县正堂判词：审得此案，前已断令择贤择爱。
今左氏已抱治煊之子，王刘氏又复呈控，刘氏
未经到案，王文金供称左氏系属私继。查讯该
族族长系王元福，约内元福有名，应不为私继。
惟元福未经到案，仰候速传元福，一即到讯，

4 4 4 4

确定继体，以保节孝，并永息讼端。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速传王元
福连本日限四天到案，元福年老如不能到，即

4 4 4 4 4 4 4 4 4

着各赶族中贤能，以凭讯结
4 4 4 4 4 4 4 4 4 4 4

乾隆（缺）年六月初一日王左氏嗣子案
审单，《乾隆卷》刑房·家族·赡养承嗣，
第 186 页

23

杜显贵将田卖于蒋坤甫和蒋同书，后蒋坤甫等
又将田转卖给戴守先。后来杜显贵发现自己的
祖母坟地旁多出一个蒋同书妻子的坟地，且自
己父亲的坟地前被开垦出了一个小田，因此上
告官府。县令派人查明，得知多出来的小田和
坟茔都违背了穿心十八步例，因而断令将多出
来坟茔和小田迁离杜显贵祖坟十八步之外［4］

呈造委勘杜显贵具告蒋坤甫等一案清册：牌仰
该司攒查照牌内事理……照坟茔穿心十八部之

4 4 4 4 4 4 4 4 4

例丈明
4 4 4

，将蒋同书妻坟与杜显贵之父坟前小田
若在十八步禁步之内，坟即令迁移，田即令留

4 4 4 4 4 4 4 4 4

出。若在十八步禁步之处即立界，令买主照常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管业详复
4 4 4 4

，速速，等因
县正堂批：即据勘明，蒋同书之妻黄氏所葬之
处与戴守先所耕坟前小田，均在十八步之内，
如详押令迁。坟前小田填筑埋石立界，仍令买
主管业，两造人等省释宁家可也

4 4 4 4 4 4 4 4 4 4

。此缴。缴存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木洞镇巡检司 
呈造委勘杜显贵具告蒋坤甫等一案清册，
《乾隆卷》工房·地产·坟茔，第 2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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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件事实 县令堂断 出处

24

该案，周沈氏状告王番等，要求归还其公公分
给他们的房铺。公公周辅公将其街铺分给病重
之时照料他的三人，并立下遗嘱。周沈氏便状
告这三人。县令审断，周辅公的遗嘱属实，但
应系病中所乱命，外甥不得分受财产

县正堂判词：审得周沈氏具告王璠一案……本
年二月，沈氏具控……遗嘱属真，系病重一时

4 4 4 4 4 4 4 4 4

忿（）（）承乱命（）承嗣。（）后外甥不得
4 4 4 4 4 4 4 4 4 4 4

分受财产
4 4 4 4

，应将储奇门街〈缺六字〉收租经管
遗嘱张三追出抹销存卷。王〈缺六字〉银两……
今沈（）（）（）劝令情让

4 4 4 4

，着沈氏还银二十
两，俾免日后口舌。〈缺四字〉不得复生枝节

4 4 4 4 4 4

。
周子杰本系异性抚抱，已分田产（）（）（）
得再生觊觎……

乾隆二十五年孝里七甲 周辅公铺房等遗
产析分案，《乾隆卷》工房·地产·财
产分析，第 294 页

25

此案龚锡禄是卢祥麟的入赘女婿，据龚锡禄所
言，卢祥麟在他入赘之时就许诺将房屋遗产作
为陪嫁，但后来房屋遭婆婆也即卢祥麟的后妻
卢张氏，与前夫所生子马之贵的霸占。马之贵
是卢张氏前夫所生子，随着卢张氏嫁给卢祥麟
后，一起到了卢家。后来马之贵为了卢祥麟的
财产改名卢聚奎。据卢张氏所说，卢祥麟并没
有立下遗嘱将房产作为女儿的陪嫁，是龚锡禄
伪造遗嘱，企图霸占卢祥麟的遗产，县令根据
户部则例断定卢氏的遗产由卢张氏随带之子和
招赘之婿均分

（一）计粘朱批遗嘱一纸
县正堂朱批：遗嘱者，原以遗教子孙

4 4 4 4 4 4 4 4 4

。龚锡禄
系读书人，何得以遗嘱委之妇女，明系希图女
家遗业。（）（）随女（）嫁，抵（）侵吞，
代为其妻伪造遗嘱。此为欲盖弥彰，难逃洞察。
况所呈卖约又系白契，显系假造。即此遗嘱白
契，足见龚锡禄蓄心吞产非一日也
（二）二十九日乡约何玉堂禀状
县正堂批：查长氏再醮卢姓，仅生一女，夫又
早亡。所遗房产，随带之子，招赘之婿均得酌
分。该约应遵堂谕，将现在房地协同高洪义等，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秉公确查，按照时价分晰剖处，并查明该氏有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无外欠，酌议分还
4 4 4 4 4 4 4

。俾各允从，公复核示

乾隆四十八年卢祥麟遗产纠纷案，《乾
隆卷》工房·地产·财产分析，第 302
页

大清律例中没有关于民间典当交易的详细规定，但

县令依据清律所包含的保护民事权利的原则作出裁

判（同样的关于对民事权利的保护在案例 18 中也

能看出，案例 18 虽然没有上升至堂断，但县令对

欧国钦告状的批复“买价已收，不合另售，准唤讯

究”，对刘大奇一物二卖行为的否定，维护了欧国

钦的财产权）。在案例 22、23、24、25 都可以看

出，县令是明确的依照大清律例进行裁判。在案例

22 中王左氏丈夫王治炳无子早王，因此王左氏先后

抱堂兄王治安子王长寿承嗣、服内王治煊子王福寿

立继，都被胞兄王文金阻继，并将自己儿子王治伦

抱给孀妇立继承，因此孀妇王左氏告状。根据《大

清律例·户律·立嫡子违法条》中的条例规定“无

子者，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依服制递降至

缌麻”［3］，以及乾隆四十年（1775 年）闰十月颁

布的上谕“立继一事，专为承祧、奉养，固当按昭

穆之序，亦宜顺孀妇之心……嗣后遇有寡妇应行立

继之事，除照例按依昭穆伦次相当外，应听孀妇择

从以上几个经县令堂断审批的案例中可以

发现：

（1）县令对民事案件的堂断是参照大清律例

或大清律例的原则来判决的，因为清代法律以行政

法和刑法为主［1］，因此面对民间细故的纠纷县令

只能参考清律的原则进行判决，且清律在原则上是

倾向于维护百姓的民事权利的（面对民间的社会经

济变化，律例无法涵盖全部，因此循着律例保护民

事权利的原则进行裁判）［2］。如案例 19 闵理第虽

然是在彭祥安的店内被假名杜义和之人骗去其所卖

之线，但县令在查明实际情况后并没有迫于结案的

压力而判决杜义和或店长彭祥安赔付，而是判决等

待元凶归案后再根据事实给判。又如在案例 20 中

晏国宗将田地当给李应开、余大棋、周富章三人，

后三年期过后，要求此三人将此地买下，但只有余

大琪有钱购买，其余等无钱承买，晏国宗因此控告。

县令在查明事实之后，作出判决维护了李应开、周

富章的典权，晏国宗、余大琪的土地所有权，虽然

续表

［1］艾永明：《中华法系并非“以刑为主”》，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1期。

［2］清律虽然没有关于民法的详细规定，但在《大清律例·户律》田宅、婚姻、市廛、钱债、仓库、课程等内容中都体

现着对民事权利的重视和保护，此外在乾隆41年颁布的《户部则例》中也有对于婚姻、继承、田土等民事权利的规定。参见

［清］沈之奇撰，怀效锋/李俊点校：《大清律集注（上）》，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381页。［清］载龄等撰，故宫

博物院编：《钦定户部则例》，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

［3］［清］沈之奇撰，怀效锋/李俊点校：《大清律集注（上）》，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99页。



58

《中西法律传统》	 2022 年 第 4 期（总第 23 期）

其属意之人……著为令”［1］。县令由此判决令王左

氏在族内择贤择爱继承，胞兄王文金不许阻挠，虽

然县令的堂批没有明确引用律文，但其维护了法律

和上谕所表明的立嗣原则，孀妇有选择立嗣的权利。

在案件 23 中，县令的判决则是明确的引用了大清律

例中的例文，该案杜显贵将田卖于蒋坤甫和蒋同书，

后杜显贵发现自己的祖坟周围有他人坟墓和田地，

于是状告。根据清律规定所买田之人不得随意毁坏

他人坟地“平治他人坟墓为田园者，虽未见棺椁，

杖一百，仍令改正”［2］，且坟地周围存在坟禁，

清律对坟禁的规模也有规定“庶人茔地九步，穿心

一十八步，止用圹志”［3］，在坟禁之内他人不可进

葬、挖土、耕种。此案县令就是依此例进行判决“照

坟茔穿心十八部之例丈明，将蒋同书妻坟与杜显贵

之父坟前小田若在十八步禁步之内，坟即令迁移，

田即令留出”，命令将坟禁之内的他人田地、和坟

墓迁出。在案例 24 中虽然周辅公立下遗嘱规定外甥

继承财产，但是依据清代的法律文化和清律的原则，

一般有子之人财产应该首先由嗣子继承，只有无子

的情况，遗嘱才具有价值，因为在清代的法律文化中，

个体以家为单位，要求同居共财，因此遗产的分配

也是在家族内进行，很少有将遗产遗赠给外人的情

况（外甥相当于家族外的人），有权立遗嘱之人往

往也只是利用遗嘱对法定继承范围内的适格继承人

所继承的财产进行调配而已。因此县令判决此遗嘱

无效外甥不得分受财产“遗嘱属真，系病重一时忿（）

（）承乱命（）承嗣。（）后外甥不得分受财产”，

周辅公财产由其孙子继承（因为其子已经死去，相

比其外甥，孙子是法定继承范围内的适格继承人）［4］。

在案例 25 中嗣子和赘婿产生遗产纠纷，赘婿企图独

吞财产，县令查明事实，令嗣子和赘婿财产均分。

此案县令也是按照清代法律规定进行处理的，清代

《户部则例》规定“若招婿养老者，仍立同宗应继

一人承奉宗祀，财产均分”，立嗣之后为女招赘，

嗣子和赘婿拥有平等的继承权，因此县令要求均分

财产［5］。由上述案件可知，清代巴县民事司法的堂

审中，县令主要是通过清律或清律的原则为主进行

裁断，或许其中有作为县官所具有的朴素的公平正

义观念的“情理”的考量［6］，但此种“情理”不是

占据主导地位的，且“情理的规范”［7］和清律的法

［1］《清高宗实录》卷九九五，第24页。“立继一事，专为承祧、奉养，固当按昭穆之序，亦宜顺孀妇之心，所以例

载：嗣子不得于所后之亲，准其另立，实准乎情理之宜也。至独子虽宗支所系，但或其人己死，而其兄弟各有一子，岂忍视

其无后?且尚存者尚可生育，而死者应与续延，即或兄弟俱己无存，而以一人承两房宗祀，亦未始非从权以合经。又或死者有

应袭之职，不幸无嗣，与其拘泥独子之例求诸远族，何如先尽亲兄弟之子，不问是否独子，令其继袭之为愈乎?嗣后遇有寡妇

应行立继之事，除照例按依昭穆伦次相当外，应听孀妇择其属意之人，并问之本房是否愿继，取有阖族甘结，即独子亦准出

继，庶穷督得以母子相安，而立嗣亦不致以成例阻格。该部即照此办理。著为令。”

［2］［清］徐本、三泰等撰，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清］沈之奇撰，怀效锋/李俊点校：《大清律集注（上）》，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11页。

［4］参见李青：《中国古代继承法制的最后形态——清代继承制度解析》，载《当代法学》2012年第3期。

［5］［清］载龄等撰，故宫博物院编：《钦定户部则例》，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

［6］此处的情理即滋贺秀三教授所说的：“一种社会生活中健全的判断，特别是一种衡平的感觉。”“情理中浓厚

地体现出来的是，给予眼前的每个当事人各自面临的具体情况以细致入微的考虑及尽可能的照顾”“裁判应尽可能向着维

持、修复人与人之间友好关系的方向进行，而这种要求，是由情理中的情字承担的”。参见［日］滋贺秀三：《清代诉讼

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载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

34-35页。

［7］此处情理的规范是指民间的习惯法，滋贺秀三教授认为“国家的法律是情理的部分实定化”，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规范意义上的情理和清律的法律渊源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参见［日］滋贺秀三：《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

察》，载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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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民事司法的教判式审断——以巴县档案为中心

律渊源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1］，因此清代（巴县）

的司法审断可以叫做依法裁判。

（2）虽然是“依法裁判”，但存在贯穿其中

的和息、教谕倾向，通过“情理”来辅助裁判。

清代（巴县）的民事司法，在庭审阶段，县令主要

是以清律和清律的原则为依据进行审断，但同时也

参考案件的情实（案件的事实情况）以及“情理”

进行审断（此处的情理指两个方面，一是县令和乡

民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下所持有的朴素的公

平正义观念，即滋贺秀三教授所说的一种衡平的感

觉。另一种是规范意义上的情理，如民间长久积淀

的习惯法、民间法、行会法等），其审断之中可以

看出鲜明的和息、教化的导向，这种和谐、息讼的

导向也是县令审断的目的所在。（这种教化和息的

导向还有制度保障）可以通过上述图标中县令的批

语来进行分析。在案例 20 中，县令堂批：“着将

逐释归家安静可也”，表示纠纷已经解决，财产划

定清楚，两造就应该归家安静了。同样的在案例 23

中，县令也是令“两造人等省释宁家可也”，要求

既然矛盾纠纷已经解决，那么就两造就应安守本分

的归家安宁。在案件 22 中县令也堂批“确定继体，

以保节孝，并永息讼端”，这表明此案纠纷解决的

目的是要永息讼端，并且此案也相应地采纳了民间

的习惯法，就《大清律例》而言孀妇立继需要族长

同意“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2］，但此

案孀妇王左氏的立嗣纠纷已经迁延时日已长，且族

长一直未与调解和参与立嗣。出于令此案快速解决

和王左氏能够“择贤择爱”立嗣（前述乾隆四十年

上谕令孀妇立嗣可择贤择爱）的考量，并根据地方

的习惯法，县令裁决“速传王元福连本日限四天到

案，元福年老如不能到，即着各赶族中贤能，以凭

讯结”，若是族长不能到案的话，县令认为根据习

惯法其族人共同承认也可以是立嗣的，因此作出这

样的裁决。此外，此种县令在民事司法审断中的教

谕和息倾向，在清代还有制度保证。如果经县令审

断或处理，纠纷得以解决，两造要出具结状，具结

不得滋事，向县令表明和息守分的态度。如案例 21

中的王正瀛王正增的结状：“蒙恩讯明，实系欠蚁

谷石属实，并无灭伦凶伤事，具结不得滋事”，以

及案例 24 县令堂断后，纠纷已经解决要求两造“各

具依结立案”。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清代州县官的民事审断，是

以清律或清律的原则为基础并参考情实、情理、民间

法进行“依法审断”。州县官之所以参考情理进行审

断是由教谕和息倾向所造成的，这种州县官一以贯之

的教谕、和息倾向，是其世袭君主制政治体制下，作

为百姓“父母官”的道德标准所要求的。质言之，州

县官的司法官僚身份要求其依法审断，而作为道德模

范的父母官的身份，又要求其和息、教谕和考虑情理，

因此产生了州县官这样的审断方式。因为传统文化观

念中的“道德教谕”的强势影响，县令作为百姓“父

母官”的道德身份压过了其司法官僚的身份，所以州

县官的民事司法是一以贯之的以教化为导向的教判式

司法，在庭前时尽可能的让百姓息讼，在庭上审断时

虽然是依法审断，但也贯穿着教谕和息的原则，其目

的不仅是要解决纠纷，还追求和谐（息讼和安宁，百

姓安居乐业，这是州县官的普遍追求）。很少有严格

遵照法律，丝毫不考虑情理的民事裁判，也很少有完

全依据情理而不考虑法律民事裁判，但在巴县档案乾

隆中也存在一些县官审断的例外情况，下面就试着分

析其原因，探究这些例外情况的成因，以及是否符合

上述的观点。

［1］此种规范意义上的情理和清律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我们这里是采取的法律多元主义视角，认为清代的民事秩序

是在习惯法包括宗族法、行会法和国家法（不仅仅是州县自理审判）等多种法律渊源持续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的，以上的

规范都可以称作法律（法律作为社会共同体中的规则，实际发挥社会控制和纠纷解决的作用，在社会控制、纠纷解决过程中

实际被运用的规则诸如民间法、习惯法、情理等都可以被视为法律），因此清代民事司法审断可以称作“依法审判”。参见

王志强：《清代国家法：多元差异与集权统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另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

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196页。

［2］《大清律例·户律·户役》立嫡子违法条中的条例规定：“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

之人继嗣”。参见［清］徐本、三泰等撰，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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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州县官“依法审判”例外情况

序号 案件事实 县令堂断 出处

26

此案源于伍文元和永兴庵的田土纠纷，但档案
中并无详细记录伍文元和永兴庵方印的供词，
只能从县令的判决和中人的复状中察觉一二。
县令在此案中，认为有庵必有田。今田碑既现，
岂非冥冥之中有主（）于期间乎。本县令再四
斟酌，照碑记之钱粮取田土山场，不必照碑之
界定界。如此则庙可以招僧供献，而方印等亦
不觉其大损，两造悦服

（一）陈遵训、吴荣先复状
县正堂批：既经将田地踩归永兴庵，准其具结
存案。倘有偏徇不公，惟尔等试问
（二）四月初九日县正堂判词
审得伍文元等，为永兴庵田碑控方印一案。查
此庵虽系年远无稽，然既有庵则必有田

4 4 4 4 4 4 4 4

。今田
碑既现，岂非冥冥之中有主（）（）于其间乎。
今本县再四斟酌，照碑记之田粮取田土山场，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不必照碑之界定界
4 4 4 4 4 4 4 4

。如此则庙可以招僧供献，
而方印亦不觉其大损，两造乐服。当堂面谕方
仲等举（）（）（）端方老成而平允者……务
期上足庙庭供献之永，下使百姓心悦诚服。（）
（）（）本县委任之至意。特谕

乾隆（缺）年直里九甲永兴庵田土踩归案，
《乾隆卷》刑房·租佃纠纷，第 174 页

27

王美纯在乾隆二十五年离家，妻子李氏不能苦
守，礁刘廷先为妻。王美纯回时，其妻已属他
人，因此控告到案。县令认为王美纯和李氏均
非义夫节妇。刘廷先擅娶有夫之妻，亦属不合。
王美纯、刘廷先本应重究，念事在灾荒之年，
从宽免究。断令刘廷先出钱十千给王美纯具领，
其子亦令领回

县正堂判词：讯得刘廷先具告王美纯等抗抢一
案。……查王美纯因年荒外出，弃妻不顾，而
李氏不能守节另嫁，均非义夫节妇。刘廷先嬗
娶有夫之妻，亦属不合。王美纯、刘廷先本应

4 4 4 4 4 4 4 4

重究，故念事在荒旱之年，从宽免纠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断令刘
廷先出钱十千给王美纯具领，其子亦令领回。
据刘廷举共称伊兄病危，着即代缴。具供立案，
此判

乾隆三十年（）月十五日王美常、王美
纯供词《乾隆卷》刑房·家族·婚姻，
第 188 页。

28

该案据高朝位状言，其侄女原嫁予沈朝统为其，
后沈朝统因谭洪泽被窃案牵连，差拘月余未审，
谭洪泽来音言沈朝统去世。后沈朝统姨父周之
敏串媒滚温淮、傅保长将高氏许配给谭洪泽之
舅傅二为婚。县令断令大德缴银八两给沈朝统
追荐之费

三月二十（）日县正堂判词：
审得高朝位具告傅大德一案，缘高朝位之侄女
自幼许与沈朝统为妻，不意朝统物故，遗妻高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氏无靠，凭媒周之敏再醮傅大德为婚，已经完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配
4

。高朝位图借不遂，具告到县。庭讯之下，
4 4 4 4

高氏仍配大德为婚
4 4 4 4 4 4 4 4

。查大德并无出有财力，断
4

令大德缴银八两给沈朝统追荐之费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取具高朝
位不许滋事，甘结立案

乾隆三十一年三月周之敏蓦卖妇女案，《乾
隆卷》刑房·家族·婚姻，第 189 页

［2］并非严格依照契约的约定来判决，在此案中县

令为了使得“两造悦服”而并未依据契约审断。

在案例 27 和 28 中，县令的审断则是明显的违反

了法律。在案例 27 中王美纯因年荒离家出走五年，

弃妻不顾，而其妻李氏在没有与王美纯离婚的情

况下再醮刘廷先为妻，县令认为他们均非“义夫

节妇””本应重究”，但“故念事在荒旱之年，

从宽免纠”，维持了刘廷先和李氏的婚姻关系，

只是令刘廷先出钱给王美纯和息了事。此案中，

按照清律的规定丈夫逃亡 3 年不归，只有禀明官

府才可改嫁，而李氏并无禀明官府擅自醮他人为

妻，违反了出妻之律，应判处杖一百的刑罚，且

刘廷先擅取他人之妻，按律也应重责，但县令却

因事在荒旱，从宽免纠，作出了明显违背法律的

根据以上的几个案例，可以发现：（1）县令

在处理民间细故时，有时作出的审断是没有依据法

律［1］，或是违反律例规定的。（2）在婚姻案件中，

县令倾向与维护现存的婚姻关系、息事宁人的导向，

不会因为严格的遵守法律造成当事人两败俱伤的解

雇，和息是最终目的（3）县令审断过程中的公平

正义观念影响其判决，并用其朴素的价值观念来对

案件进行推理，在事实情况无法查清时，利用多种

知识化解纠纷。

例如在案例 26 的田土纠纷裁判中和案例 27、

28 的户婚纠纷裁判中，都或多或少的违反了清律

的约定。在案例 26 中，面对永兴庵和伍文元的田

土纠纷，一般而言田土纠纷主要依据契约来裁判

如前述案例 1、2、3、8、17、20，但此案中县令

并没有根据永兴庵的田碑记载来进行裁判，而是

根据自己的推测，认为“有庵必有田。今田碑既现，

岂非冥冥之中有主（）于期间乎”，并再四斟酌“照

碑记之钱粮取田土山场，不必照碑之界定界”。

此案违反了田土纠纷中一般的裁断原则，目的是

“如此则庙可以招僧供献，而方印等亦不觉其大损，

两造悦服”。据此可以看出，在田土纠纷的审断

中，县令存在利用多种知识化解土地纠纷的策略，

［1］此法律包括田土纠纷中的乡规民约、民间法等，

这里要指出的是清代关于田土纠纷的审断一般都是以民间

契约所载明、记录的为主，根据清律的保护财产权的原则

进行裁判，清律中虽然没有关于田土交易的规定，但县令

也不会随意的进行裁判。

［2］参见王帅一：《明清时代对土地契约纠纷案件的

认识及处理》，载《法律适用》2017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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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1］。与案例 27 类似，案例 28 中县令同样违

背清律作出了裁决，在此案中，高氏丈夫沈朝统

刚刚去世（沈朝统因牵连在谭洪泽被窃案而被关

押致死，其死讯是谭洪泽告知高氏的，至于沈朝

统具体何时而死并未明确，高氏也仅仅是听闻并

未见到丈夫尸体，在这种情况下就又被许配他人），

按律高氏应为其丈夫守丧，但沈朝统姨父周之敏

串媒滚温淮、傅保长，立即将高氏许配给谭洪泽

之舅傅二为婚。此案，高氏和傅二的行为都明显

的违反了大清律例的居丧嫁娶条，根据清律的规

定对高氏、傅二、主婚人都应重处［2］。然而县令

却做出了与律例截然相反的判决，“庭讯之下，

高氏仍配大德为婚””断令大德缴银八两给沈朝

统追荐之费”。县令不仅没有处罚居丧嫁娶的当

事人，反而根据他们的意愿判定婚姻有效，令给

与追荐费和息了事。此案的判罚不仅不合律例，

也不合情理（就规范的情理而言，民间婚嫁的传

统和观念都是倾向于义夫节妇，此违律嫁娶明显

是违反了风俗），或许县令根据自己朴素的价值

观、维护事实上的婚姻关系的人性观（不因为刻

板的遵守法律，因为一个死人而破坏已成的婚姻，

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作出裁判，这表明依旧是

息事宁人的观点主导着县令的判决，使得县令有

时不得不违背律裁判。

由上述分析可知，县令在在堂审之时，或许会

有违背法律和情理的裁决，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教

谕和息，如果根据法律和规范的情理进行判决会造

成双方当事人两败俱伤的结果，那么县令就不会选

择这样的裁决方式，而是依据朴素的正义价值观、

人性观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例如年岁饥馑、孀妇

无靠等）进行裁决，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此外，

在案例 27、28 的个案中，存在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

当事人勾结串通官吏的可能，如案例 28 中孀妇高氏

丈夫死因就非常可疑，且高氏丈夫因谭洪泽之案死

去，高氏就马上被强行许配给谭洪泽之舅付二为婚，

因此不能排除此案存在预先沟通涉及的可能性。不

过，若抛开这些例外因素，总的来观察这三个“依

法审判”的例外案件，其中息事宁人的导向起到了

重要作用，为了息事宁人，州县长吏可以违背律例

和情理作出判决。或许这也能够印证本文前述的观

点，即州县官在处理基层民事案件时，一直是以息讼、

教谕为导向的，这一个导向贯穿民事司法的整个过

程，不过这一导向在民事司法的不同阶段的占比不

同，在庭前阶段和息、教谕导向为主，依法解决为辅，

在案件上升至正式的庭审时，依法裁判为主，和息、

教谕导向为辅（从本文研究的清代巴县档案乾隆卷

中所记录的有司法过程、判决的案例中依法裁判所

占据的比例也可以看出，只有三个案件没有依法裁

判）。同样的，或许从汪辉祖所论述的为官为幕之

道中也能够印证这一观点。汪辉祖在《学治臆说》

中讲到：“盖听断以法，而调处以情。法则泾渭不

可不分，情则是非不妨稍借。理直者既通亲友之情义，

曲者可免公庭之法”［3］，听断时主要依靠法律，调

处时则要运用情理。此外，“余昔佐幕，遇犯人有

婚丧事，案非重大，必属主人曲为矜恤，一全其吉，

一慰其凶”［4］，即在审断之中贯彻和息宁人的导向。

在《佐治要言》中也提到：“为幕之学，尚读律。

其应用之妙，尤善体人情之所在。盖各处风俗往往

不同。必须虚心体问，就其俗尚所宜，随时调剂，

然后傅以律令，则上下相协，官声得著，慕忘自隆”［5］， 

即官吏在审断之时，以律例和规范意义上的情理为

依据，并以教化和息为导向进行审断。因此，可以

认为，在法律多元视角下，清代（巴县）的民事司

法是教（此“教”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在庭前阶段，

［1］《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出妻条规定：“其因夫弃妻逃亡，三年之内，不告官司而逃去者，杖八十，擅自改嫁者

杖一百。……窝主及知情娶者，各与妻妾奴婢同罪，至死者，减一等；财礼入官不知者，主娶者言俱不坐。财礼给还。”参

见［清］徐本、三泰等撰，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大清律例·户律·婚姻》居丧嫁娶条规定：“凡男女居父母及妻妾居夫丧，而身自主婚嫁娶者，杖一百……知系

居丧及命妇而共为婚姻者，主婚人各减五等。”参见［清］徐本、三泰等撰，田涛/郑秦点校：《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3］［清］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上，“断案不如息案”条。

［4］［清］汪辉祖：《学治臆说·学治续说》，“法贵准情”条。

［5］［清］汪辉祖：《佐治药言》，“须体俗情”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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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官以和解息讼为主。其实是在庭审阶段，寓教于判）

判式审段（庭审时依法裁判）。

二、以教谕为导向的民事司法和教
判式审断

前述对清代（巴县）的基层民事司法进行了考察，

选取了清代巴县档案乾隆卷作为研究对象，整理了其

所记载的结案或有判决的共 28 件民间细故案件，通

过对这些案件的归纳和分析认为清代（巴县）的民事

司法具有以教谕为导向的教判式审断的特征。一方面

在整个民事司法过程中，县令一直是贯彻着教谕和息

导向的，另一方面在民事司法的堂审阶段县令则是以

“法律”为主进行依法裁判。清代的民事司法相对来

说比较复杂和灵活，其并非是完全的依法裁判，也并

非是完全的依照情理调解，县令依法裁判或调解的倾

向是根据司法进展的阶段不同有所侧重。

清代（巴县）的民事司法程序分为三个阶段，首

先是纠纷发生后私下调解无法解决，向县令告状这一

阶段（根据前述研究，一般纠纷发生后，百姓首选调解，

只有调解不和后才会向县令告状）。其次是县令受理

案件，令属吏或乡邻查理禀复（这一阶段，很多百姓

受官府和中人、乡约等影响，在属吏或乡邻的查理下

选择和息，没有再坚持诉讼，或许已经达到了比初次

调解更合适的预期目标，或许是权衡诉讼费用和调解

结案的利弊选择和息，黄宗智教授将这一庭下的官民

互动的阶段称作清代民事司法的“第三领域”）［1］。 

最后一个阶段是堂审结案，两造签署具结书。

在这三个阶段中大部分案件都在前两个阶段结束，

只有相对而言少部分案件进入第三个阶段，这或许由

于百姓自身观念、官方导向、诉讼费用三个因素的影响。

（1）百姓的畏讼、耻讼观念，如在百姓的状

纸或禀状中通常以“蚁”作为自己的指称，将州县

官称呼为“太爷、恩堂、明堂”，以此表达子民（蚁）

在父母官（恩堂、明堂）前的卑幼地位。同时在禀

状中通常言辞恳切，态度卑下，似乎是迫不得已才

具状上言，求县官“赏恩”裁决，如“为遵谕禀缴，

赏怜救耕事”［2］“为恳怜拘讯，人鬼均沾事”［3］“为

套接蓦卖，叩恩法究事”［4］等等，好像州县长官

裁决百姓的诉讼是对百姓的恩赐［5］。此外，在传

统的法律观念中，良民是耻讼的，只有讼棍、刁民

才喜讼，如智里二甲民赵邦在诉状上就表示“为理

应不诉，遵法诉明事”［6］，按理来说应该不诉的，

但涉及遵法才不得不诉。在百姓的潜意识中，将诉

讼和闹事、破坏社会秩序或法律秩序划为等号，如

乾隆四十九年王文玉的诉状中所言“茂书好讼为能，

愍不畏法……似此棍徒，刁诉至极”［7］等等。百

［1］参见［美］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130页。

［2］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忠里十甲陈元碧禀状。参见四川省档案馆：《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中国档案

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页。

［3］乾隆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智里六甲彭尔聪告状。参见四川省档案馆：《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中国档案

出版社1991年版，第289页。

［4］乾隆三十一年三月初三日孝里一甲民高朝位告状。参见四川省档案馆：《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中国档案

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

［5］王帅一教授对此提出了新颖的观点，认为古代民间的细故非法司分内执掌，需要伪装成“重情”才可将其投入法司

之手，因此推论细故案件在传统中国人心中并非法律所应调整的内容。此观点可以深入讨论，在巴县档案中所记录的百姓诉

状中有很多请求是要求官府依法诉究、依法纠察等，如“恳拘法究事””叩恩法究事””法所不容”话语等。那么，这是否

表明清代巴县的百姓心中细故案件是属于法司、法律调整范围之内的呢？或许是我们的理解有偏差或学力不足，无法认识这

一问题。对此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参见王帅一：《“无法”之讼：传统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田土细故》，载《学术月

刊》2019年第12期。

［6］乾隆三十年十月初七日智里二甲民赵邦现诉状。参见四川省档案馆：《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中国档案出

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

［7］乾隆四十九年六月三十日忠里九甲王文玉诉状。参见四川省档案馆：《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中国档案出

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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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出于“司法程序”和自身利益的考量也会优先选

择在庭前和解，因为据前述档案所显示的，清代的

民间司法一般是一审终审，即使百姓有冤情也很难

再进行上控，而民间调解则不同，调解不和后还有

上控官府这一救济途径，因此这或许也是细故纠纷

多在前两个阶段调解结案的原因之一。根据百姓禀

状中的词、意，或许能够看出清代的民事司法并不

是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导向，而是以维护社会秩序、

统治秩序为导向，这种地位差异悬殊的司法或许是

我国古代司法的一个特点。

（2）官方的教谕导向，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

官方的教谕一直是以息事宁人为导向的。如雍正二

年颁布的《圣谕广训》：“和乡党以息争讼”“讲

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息诬告以全

善良”等［1］。历代这种教谕式的上谕数不胜数，

州县官也是体会朝廷的这种上谕从而治理民众的，

如曾任清代山东郯城县令、河北东光知县的黄六鸿

讲到：“民之有讼，出于不得已而后控，官之听讼，

亦出于不得已而后准”［2］。这种官方的导向持续

的影响着百姓和吏员的法律观念。

（3）诉讼费用。在清代百姓畏讼、选择私下

调解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客观的诉讼费用问题。庭

审一般都在县衙举行，乡民们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

精力、金钱成本（包括差旅费、住宿费、诉讼费）。

根据黄宗智教授的研究，一个成年男子平均每年消

耗的粮食约为三石，一个小案件的诉讼费用是六分

之一石，而一个大案件的诉讼费用则是五石粮食，

相当于一个成年男性一年粮食消耗量的 1.66 倍。［3］

这一点可以从汪辉祖的《学治臆说》中的记载也得

到证实，“然民间于金之家，一受讼累，鲜不破败。

盖子金之产，岁息不过百有余金。婚丧衣食，仅取

足焉。为以五六金为讼费，即不免称贷以生。况所

费不止五六金乎？况其家木皆于金乎？”［4］。因

此，大多数案件都结束在了前两个阶段，真正通过

县令审断判决而结案的案件应该还是少数。（根据

黄宗智教授对宝坻、巴县、淡新档案共 682 个民事

案件的研究，约有 221 个案子进入了庭审程序，大

约占宗案件数量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

的案件都在前两个阶段和解结案了，没有走到堂审

阶段。）［5］

在前两个阶段中，官府是以调解、和息为侧重，

对于民间的细故纠纷原则上要求百姓自己调解，私

下解决。只有百姓一再坚持，或坚持不服从私下调

解的案件州县长官才会选择开庭审断，而一旦案件

进入了堂审阶段，州县长官则原则上会依法审断

（按：法律多元视角下，本文的依法裁判是在法律

多元主义视角下理解的），此时州县官“依法断

案”的倾向占据主导地位，只有极少数案件没有依

法裁判。如在本文研究的清代巴县档案乾隆卷所有

结案或有明确判决的 28 件民事案件中，有 13 例进

入最终的审断程序，未依法审判的只有 3 例，且这

三例案件不乏存在时代背景和特殊性的影响的可能

性（不过虽未依法裁判，但是由县令的朴素的价值

观、人性观及和息倾向主导裁判）。将视角放眼更

为宏大的区域，根据黄宗智教授的研究，在清代宝

坻县、巴县、淡水新竹三地共 682 个民事案件中，

有 87％都是“依法裁决”的［6］。据此而言，有理

由相信巴县档案乾隆卷所记载的司法图景应该不是

为特殊的个例，这样的司法特征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因此或许可以从清代巴县的司法档案例证中得

出这样的推论，即清代的民事司法是以教谕为导向

的司法和教判式审断。如果这个观点能得到暂时的

确认的话，那么应该进一步地思考，清代的民事司

法为什么会表现出这样的特征呢？有什么深层次的

原因影响了清代的民事司法，使其呈现出这样的特

点。关于这个问题，可以通过韦伯教授的“家产官

僚制”、卢曼教授的“二阶观察”、黄宗智教授的“实

体理性”、林端教授的“法律多元主义”“多值逻

辑”理论来进行分析。正是因为中国的“家产官僚

制”或“世袭君主官僚制”（黄宗智教授语）或“君

［1］参见周振鹤：《圣谕广训——集解与研究》，上

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部分。

［2］［清］黄六鸿著，周保明点校：《福惠全书》，

广陵书社2018年版，第195页。

［ 3 ］ 参 见 ［ 美 ］ 黄 宗 智 ： 《 清 代 的 法 律 社 会 与 文

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

174页。

［4］［清］汪辉祖：《学治臆说·学治续说》，“宜

勿致民破家”条。

［ 5 ］ 参 见 ［ 美 ］ 黄 宗 智 ： 《 清 代 的 法 律 社 会 与 文

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

77页。

［6］同上注，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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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官僚制”［1］（孔飞力教授语）的政治体制造成

了清代民事司法教判式审断这一特点，体现了清代

（中国）传统法律的实体理性和多值逻辑。

三、清代民事司法的实体理性、多
值逻辑与家产官僚制

（一）君主官僚制与州县官的双重身份

韦伯认为，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以皇权为中

心，表现为家产制的支配方式，即“当君侯以一

种人身的强制，而非领主式的支配，扩展其政治

权力于其家产制之外的地域与人民，然而其权力

的行使仍依循家权力的行使方式时，即称之为家

产制国家”［2］。以此为基础，韦伯针对中国历史

上皇权与官僚权力共存并用的特点，将其支配方

式称为“家产官僚制”［3］。韦伯认为，在“家产

官僚制”的支配方式中，皇权与官僚权力并存，其

中皇权或君权是最高权力，而官僚制度为皇权提供

了组织基础和治理工具。不过，官僚体制并不仅仅

是为皇权随心所欲而用的治理技术，其也内部也有

一套自己的运作逻辑。皇权与官僚权力之间关系微

妙复杂。这种关系反应在州县官员身上，就体现为

州县官一方面作为代天子牧民的百姓“父母官”，

另一方面又是“君主官僚制”体系下的一位官僚。

因此，周雪光教授认为，（中国）国家治理的诸多

机制大多是在“用”官僚机器以实施其意图又不得

不“治”官僚体制偏离其意图这一矛盾中产生的［4］，

足以见得官僚体制与皇权之间存在一定的缝隙。“家

产官僚制”下，官僚体制和皇权之间的缝隙，产生

了州县官的双重身份。州县官的这种双重身份反映

在国家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就体现为其复杂行为模

式，一方面要依法，另一方面要德教和恤情，反映

在民事司法上，就是教判式审断。

在韦伯的理念中家产制的支配以及家父长制，

其所呈现的传统法和传统型的支配之间存在着一种

选择性的亲近关系，简言之就是有什么样的政治制

度，就有什么样的法律制度［5］。那么，依据这一

研究的路径，将清代的司法制度与清代的政治制度

结合起来考察。据上文所言，清代的政治制度是相

对于官僚制和家产制的“家产官僚制”或“君主官

僚制”（本文采用君主官僚制的表述），因此，作

为基层政府一员的清代州县官具有“父母官”和官

僚的双重特征，与此（官僚的执法实践）相应的，

产生了清代独具特色的教判式审断的民事司法制度

和多值逻辑、多元主义的法律文化，同时也反映出

清代法律的实体理性特点。

具体而言，根据前述表达的清代司法图景来看，

清代的民事司法是以教化为导向的教判式审断。清

代的民事司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此三个阶

段中，首先县令一以贯之的是以教谕、息讼为导向

的。这是因为，在君主官僚制中皇权是最高权力，

中国官僚体制不是建立在法理权威基础上的，而是

依附于君主专断权力之下，对皇帝具有人身依附关

系。传统的皇权依靠儒家正统思想的“德治”治理

天下，建立起卡理斯马型的统治权威，即通过“君

权天授”“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尚书》）的

德治来构建政权的合法性。那么作为代皇帝牧民的

州县官来说，他们自然也要一以贯之的以德治来治

民。“亲民””仁民””爱民”成为了千百年来，

上至皇帝，下郡牧所共同承认的核心价值观。例如

传统的儒家经典，士子为官（科举考试）的必读书

目《大学》开篇即点明了这一点“大学之道，在明

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皇帝不遗余力的宣

扬德治、仁治的精神，州县官也体会上情，为政以

德，形成了一套以道德教谕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因

而在以皇权为主导的家产制官僚体制下，州县官吏

需要贯彻传统政治体制的“德治”这一道德要求，

其在清代民事司法中的体现就是，以道德教谕、息

事宁人为导向的司法，并且在案件进入堂审之前尽

力调息，原则上以调解解决民间的细故纠纷。

其次，在（民事）案件进入堂审之前，州县官

更多的是以和解息讼为倾向，原则上以民间调解解

［1］［美］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

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2］［德］韦伯：《韦伯作品集III：支配社会学》，

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 

103页。

［3］同上注，第159-164页。

［4］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

治理的制度逻辑》，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10期。

［5］林 端 ： 《 韦 伯 论 中 国 传 统 法 律 ： 韦 伯 比 较 社

会学的批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 

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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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纠纷。这也和我国古代历来的司法行政和一体制

有关，在案件未进入堂审程序之前，州县官的身份

更多的是家产官僚制下代天子治民的“父母官”，

而不作为基层官僚身份的司法官，因而在面对民间

的细故案件这种“琐事”自然也是以调处作为主要

的解决办法。具上文述述，这是由于传统中国的核

心价值观念“德治”所主导的，官员“代”天子治

民，就需要体察上情，并贯彻这一价值。在这一阶

段，相比起司法官僚的身份，州县长吏更多的由其

皇权体制下的道德身份所主导。因为在中国的君主

官僚制中，官僚对皇权有着人身依附性的臣属因素，

官僚制因素相对于君主制而言比较弱小，也可以简

单的理解为在君主官僚制中皇权因素大于官僚制因

素，因此在民事案件进入堂审程序之前，州县长吏

还未将自己代入“司法官僚”的身份，而这种民间

的细事，在州县官看来或许不是“王法”所涉及和

规制的范围，或许不属于法司所规制的范围［1］，

所以更多的选择让乡民、坊民、乡约、乡保、属吏

等尽量以民间法来调解结案。在进入堂审程序之前，

州县官原则上以调解解决民间的细故纠纷，或许这

也是传统中国的司法被认为是卡迪司法或者非理性

司法的原因。

再次，在（民事）细故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后，

州县官更多的则是依法断案，查清实情，并参酌情

理（包括“德治”的核心价值、朴素的公平价值观、

民间法的规范）进行裁断。在民事案件进入堂审之

后，州县长吏更多的由司法官僚的倾向主导，并对

案件进行依法裁断。这是因为，如前所述，身兼

儒教文人的州县长吏扮演着两种身份，一种是道德

意义上的代天子牧民的“父母官”身份，一种则是

君主官僚制下的官僚身份。在堂审阶段是由官僚身

份主导的，对君主官僚制下的官僚身份而言，一方

面，官僚制的合法性基础来自自上而下的授权，但

另一方面，官僚体制作为一个等级有序、稳定运行

的组织，发展起其内在机制和规则制度来处理日常

事务、应对危机和安身立命［2］。质言之，即在君

主官僚制下，官僚系统有自己的一套运行体系，虽

然是受皇权主导的，但与皇权有些许缝隙。这一官

僚制的身份反应在州县官的（民事）司法上，就体

现为州县官在堂审时的依法断案倾向。这是因为官

僚制要求制度的成文化和规范化，要求裁判的“理

性”，要求州县官吏规范的审理案件，同时州县官

也遵守官僚制内部的体系，满足官吏考绩、审查的

需求［3］。因此，州县官的这种官僚制的身份导致

了这种在堂审时的依法审断倾向。同样的，或许可

以这样认为，从我国古代的司法行政合一体制来看，

在州县层面，行政更多是体现家产制下官僚对皇权

依附，而司法更多的是体现官僚系统内部的规范性，

明确性和理性，盖因行政即“治民”以德教为导向，

将百姓看作州县官的子民，而司法（主要指堂审阶

段）则主要是要以律文等规范为依靠，据法律进行

依法审断。不过虽然是依法审断，但在堂审中依然

是以教谕为导向的，这是因为在君主官僚制中君主

因素的主导地位，即使是官员以司法官僚的身份裁

断案件，也依然受出君主制下的君主道德教化的强

烈影响。

综上所述，君主官僚制是君主制（家产制）支

配和官僚制支配的混合状态，在这种支配状态下，

一方面，君主制的因素倾向于去形式化和去规则化，

地方官吏行使权力的方式某种形式上类似于中央的

君主，代理皇帝在自己的辖区内“牧民”，受“父

母官心态”所主导追求实质正义，对民众施行德谕。

另一方面，官僚制的因素倾向于照章办事，遵循相

应的行政规则，以及职业化、技术化的治理方式，

就地方官员而言，官僚制下的严格审查制度促使其

不得不考虑相应的规则，而现实的社会问题越来越

复杂，也就越迫使他们走向职权分化和专业化的道

路［4］。因此，在君主制和官僚制因素矛盾并存的

君主官僚制下，官吏的（民事）司法行为，是一种

混杂的状态，既不是权力专断的“卡迪司法”，也

不是严格遵循规则的“现代官僚理性司法”，将这

种中间的或混杂的状态称之为以教化为导向的教判

式审断。简言之，清代君主官僚制政治体制下权力

的微妙关系，体现州县官上的就是州县官的双重身

［1］参见王帅一：《“无法”之讼：传统中国国家治

理体系中的田土细故》，载《学术月刊》2019年第12期。

［2］参见周雪光：《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

一个韦伯理论视角》，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3期。

［3］参见艾永明：《清朝文官制度》，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第263页。

［4］参见赖骏楠：《“家产官僚制”与中国法律：马

克斯·韦伯的遗产及局限》，载《法制现代化研究》2015

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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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一个是依附君主、为君主作代理的“德教”父

母官身分，另一个就是作为执法、司法的官僚系统

下的官僚身份。这样的双重身份，反应在州县官的

民事司法上，就体现为州县官以教化为导向的司法

和教判式审断。

（二）清代法律的多值逻辑（实体理性）与

多元主义的法律文化

前述已知，在君主官僚制下，由官僚的双重身

份所主导的基层（民事）司法既非“卡迪司法”，

也不是“现代理性司法”，经过对前述档案的研究，

认为是以教谕为导向的教判式审断。与此相对应，

这种混合式的司法模式展现出清代既矛盾又统一的

法律文化，即州县官在处理民间细故时原则上要履

行代天子牧民的“父母官”的道德教化责任，实践

中又要受官僚体系或司法职能制约遵循规则处理民

间细故，这种“德教”和“法治”的倾向混杂在一

起呈现出一种矛盾对立的法律文化。这种既矛盾又

统一的法律文化，既非韦伯所认为的“实质的非理

性的”法律，也非“形式的理性的”法律，通过对

前述司法档案的考察，可以用黄宗智教授的“实体

理性”理论来概括［1］。即一方面，清代的民事司

法是实体的，表现为州县长官代天子牧民的大权独

揽、一以贯之的教谕息讼倾向、禁止滥讼倾向、在

庭前原则上调解结案，在庭审时参考情理作出判决

的审断方式。另一方面，清代的民事司法也是理性

的，即官吏体察民间细故，履行官僚职责积极解决

民间纠纷，在庭审时原则上依法进行审断。如果这

一观点能够得到认可的话，那么进一步来说，这种

“实体理性”的司法和法律，正是清代（传统）法

律文化多值逻辑的体现。

“多值逻辑”是林端教授借助卢曼的理论，提

出的一种观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视角。林端教授

认为，早期传统的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多

是采用将西方法律与中国传统法律对比观察的方

法，将中国的传统法与西方的实定法对比，归结为

“实质的——不理性”的与“形式的——理性的”、

卡迪司法与理性司法的截然对立的划分。这种二元

对立式的思维方式往往是概念建构下的产物，过度

的强调类型与类型间的差异特征，并不能反应历史

社会事实的全貌，借此二元对立式的，理念式的概

念建构并不能反应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的德主刑

辅、儒法合一、谕教于判等“即此且彼”的面向［2］。

就此，林端教授认为可以借助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

理论来构建新的认识。在卢曼的理论中，存在两种

对社会系统的观察，即“一阶观察”和“二阶观察”［3］，

前述二元对立的概念建构就是“一阶观察”的体现，

在一阶观察的层次上，世界表现是单一脉络的，其

世界始终是二值的，一切所呈现的不是正值就是负

值，第三种可能性被排除在外。这种“一阶观察”

的分析与思维模式严重局限了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

化中法律的正确理解，需要进入二阶观察的层次加

以修正。“二阶观察”是对观察（“一阶观察”）

进行观察，相对于一阶的观察者，二阶观察可以透

过自己的观察来推断自己特有的观察运作，并且把

自己的观点相对化，相对于“一阶观察”停留在单

一脉络的世界，与“二阶观察”层次相关的是一个

多脉络的世界，根据卢曼的理论，在功能分化的现

代社会中，整个社会不再有单一统摄全局的本体

论。过去诸本体世界的单一性脉络被现代功能性分

化的社会中各个次系统所具有的诸世界的多元脉络

取代。二值逻辑被多值逻辑所取代，二元对立的思

考被多元并存的想法所代替［4］。借助卢曼的理论，

［1］林端教授认为黄宗智“实体理性”理论是对韦伯的“实体的”“形式的”“理性的”“非理性”四个概念的误解，

即将实体的等于非理性的，将形式的等于理性的，使得韦伯四元概念转换为二元对立的概念。但黄宗智教授对韦伯理论的误

解，却是对清代法律文化的正解，实质上是在韦伯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因此本文在这里采纳黄宗智教授的“实

体理性”理论。

［2］参见尤陈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新解读与韦伯旧论的颠覆——〈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

判〉评介》，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2期。

［3］［德］克内尔/纳塞希：《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导引》，鲁贵显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119-203页。

［4］林端：《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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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即此且彼的多值逻

辑或法律多元主义特征。

在前述对巴县档案的研究中发现，清代的司法

呈现出教谕和依法裁判的导向，在庭前未进入庭审

阶段之时，司法官员原则上以教谕和息要求百姓自

己调解结案，而一旦案件进入庭审程序，则是依照

法律和情实并参考情理（按：朴素的公平正义价值

观、民间法的规范、德治倾向）进行依法审断。这

种以教化为导向的教判式司法方式，以及前述实体

理性的法律，正是清代法律文化中多值逻辑的体现。

一方面，州县官司法的教谕调解导向，以及堂审中

参考情理进行审断，在这一过程中州县官并不是任

意而行的，而是根据与法相通的情理调处和审判，

此时法与情理并不是两种相反的东西，他们都是受

儒家伦理影响下法律规范的不同形式。在此意义下，

州县官依照法律和情实并参考情理的审断方式应该

可以称作依法审判。另一方面，清代地方州县官在

处理民间细故过程中，在前述第一阶段，庭审前原

则上是以民间的调解为主。在前述第二阶段（在受

理案件后，正式庭审之前，即黄宗智教授所说的“第

三领域”），他会把成文法典与人情事理还有地方

风俗加以调和，作出一个他认为最适当和谐的处理，

而这种处理不是法官的堂断，大多是诉讼前由公亲

人进行的调解，或是在州县官令乡约、坊邻、属吏

等去查理实情的过程中，当事人因各方压力调解结

案。在前述第三阶段（案件上升到了堂审阶段）调

解不成，到了县官面前，如果前述程序都没有发挥

作用的时候，县官也会发挥他的公权力来作一定程

度的判决。此外，多值逻辑还体现在州县官的双重

身份，一边是代皇帝牧民的“父母官”，一边是官

僚制下的一名司法官吏，不仅要兼理司法和行政，

还要兼顾“德教”与“法治”，两重身份和两种治

理方式混杂在一起。

综上所述，前文所提及的此种律例与一般的人

情事理相辅相成的关系、官员以教谕为导向的教判

式审断，依法审判和教谕息讼混杂的司法方式、州

县官的代天子牧民的“父母官”和官僚中的司法官

吏的双重身份、“德教”和“法治”混合的治理方

式等等，都是清代法律文化的“多值逻辑”和法律

多元主义的体现。这些清代基层民事司法审判中的

特点，以及本文所归纳的教判式审断，都表明清代

法律文化甚至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并不是“单一脉

络性的”，并不能以中西二元对立的视角来观察和

评判，而是一个各种因素既矛盾又并存，兼收并蓄、

既此且彼的法律文化。相较于西方的“去脉络化的

普遍主义”，或许可以将这种多元的法律文化称为

“脉络化的普遍主义”。［1］传统法律文化的这种

多值逻辑和多元面向影响深远，审视这种多面向和

多值逻辑的传统法律文化，或许可以对理解当下的

司法和法律文化有些许裨益。

［1］Duan Lin：KonfuzianischeEthik und Legitimation der Herrschaftimalten China：Eine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r 

vergleichenden Soziologie Max Webers ，Berlin：Buncker＆Humblot，1997，pp．56-58．


